
建设项目评价报告公示内容   

建设单位 翁源广业清怡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 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翁城镇翁城工业园 

联系人 李晔 

项目名称 
翁源广业清怡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00 吨三氯蔗糖建设

项目 

项目简介 

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成立于 1984 年，是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属

下广业轻化工业集团公司管理的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营销、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质量检测为一体的综合性科研院所，主要从事食品添加剂和功能食品的研

究、开发和生产，是中国食品添加剂行业百强企业，有多项科研成果处于世界先

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率先在国内成功开发、生产 AK 糖、二十八碳醇、三氯

蔗糖、偶氮甲酰胺和植物甾醇酯等产品，拥有发明专利 26 项。三氯蔗糖生产技

术是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自行开发的技术，其核心技术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自 2001 年开始从事三氯蔗糖产品的

开发与研究，经历实验室小试、生产线中试及多次技术改造，工艺技术可靠，并

在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验证，最终形成了成熟的生产技术。 

翁源广业清怡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独资的有限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成立，位于翁源县翁城镇翁城工业园，注册资本 3600 万元，

法人代表王三永。主要从事食品添加剂和功能食品的生产和销售。翁源广业清怡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8000 万元，利用广东省食品工业研究所三氯蔗糖生产

技术，建设年产 300 吨三氯蔗糖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年产 300 吨三氯蔗糖。 

现场调查人员 张建雄 

现场调查时间 2015 年 11 月 20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李晔 

检测采样人员 丁伦、张建雄 

检测采样时间 2016 年 5 月 10 日~12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李晔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根据对该项目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原辅料等的综合分析和职业卫生现场调

查，该项目存在于生产工艺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噪声、高温、环己烷、乙酸

乙酯、氢氧化钠、硫酸、盐酸、乙酸酐、二甲基甲酰胺、氯化亚砜、甲醇、锰及

其无机化合物（按 MnO2计）、活性炭粉尘、其他粉尘（三氯蔗糖粉尘）、电

焊烟尘、工频电磁场、紫外线。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的风险分类

原则，该项目属于“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

项目”。根据《翁源广业清怡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00 吨三氯蔗糖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中的分类，该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根据现场检查结果和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该项目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职业病



防护设施运行良好，所检职业病危害因素均符合要求。综上所述：该项目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风险为“严重”。 

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根据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及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该项目防尘、防毒、防噪声、防高温设施合理、有效，符合要求。 

该项目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了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

管理工作制度和操作规程完善，职业卫生健康教育、档案和资料管理等工作已按

照有关规定执行，符合要求。 

该项目应按照相关规定，委托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医疗机构，对接触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该项目职业健康检查符合要求。 

综上所述，该项目执行了国家的有关规定，针对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了相应

的防护措施，在正常生产情况下，防护设施能达到一定的控制效果，符合国家和

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建议： 

一、对策措施建议 

1）该项目应对上述作业岗位进行消音隔音改善，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应

尽可能从源头上对噪声源进行控制；建议该项目根据《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

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法监发[1999]第 620 号）的要求制定噪声岗位

作业人员的听力保护计划，内容应包括工作场所噪声监测、听力测试与评定、工

程控制措施、护耳器的要求与使用、作业人员防护用品佩戴使用培训及记录保存

等方面的内容；强化作业人员听力保护，加强佩戴耳塞的管理，确保作业人员（包

括巡检）在噪声作业场所工作的必须佩戴耳塞。 

2）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要求完善业卫生档案管理。 

二、持续改进对策措施建议 

1）建设项目正式投产后生产规模、工艺或者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防护

设施等发生变更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和职

业卫生审核或备案。 

2）依据《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 49 号），正式投产后，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日常监测，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每年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时间应选择在空气

中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工作日，同时在一个工作日内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最高的

时段进行采样。另外，建议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检测、评

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及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和劳

动者公布。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评审。 

  

 


